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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等一览表
	序号
	计划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摘要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建议实施日期
	建议实施监督部门

	
	20243075-Q-339
	电子电器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本文件规定了电子电器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的安全通用要求和试验方法，本文件适用于电子电器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本文件是电子电器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安全通用要求，在制定本文件基础上，系列标准还制定了具体产品专用标准，有明确专用标准的具体产品，以专用标准为准
	
	
	自发布后12个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43078-Q-339
	电子电器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安全 第3部分：电动工具
	本文件规定了电动工具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的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本文件适用于常规领域使用的电动工具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对于医疗、采矿、海底作业等特殊领域使用的电动工具用锂离子电池或电池组可能会有附加要求
	
	
	自发布后12个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43072-Q-339
	电子电器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安全 第5部分：便携式家用电器
	本文件规定了便携式家用电器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的安全要求，本文件适用于便携式家用电器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属于本文件范围内的便携式家用电器示例如下：便携式个人清洁和护理电器：如电动牙刷、剃须刀、理发器、磨皮器等；便携式个人保健电器：如颈椎/腰椎按摩器、电热护膝、暖手宝等；便携式场地清洁电器：如扫地机、拖地机、吸尘器、擦窗机、电熨斗、挂烫机等；其他类似电器：如照明器具、情趣用品、净化器、加湿器、室内环境（如温湿度/甲醛/PM2.5等）监测仪器等等，上述所列举的便携式家用电器并未包括所有的产品，因此未列出的产品并不一定不在本文件的范围内，对于在房车、游轮、飞机上等特定场合使用的便携式家用电器用锂离子电池或电池组可能会有附加要求
	
	
	自发布后12个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


